
| 与自贸港法治建设同行 |

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
际成效取信于民，凝聚推进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2026年3月5日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
议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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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产品打假
鼓励群众举报

3 月 13 日，定安县消防救援大队
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开展

“3·15”消 防 产 品 打 假 宣 传 专 项 行
动。活动采取“宣传+检查”相结合的
方式，多维度推进打假工作。宣传现
场设立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悬挂警
示横幅，工作人员结合实物演示，向过
往群众详细讲解灭火器、应急照明灯、
过滤式自救呼吸器等常用消防产品的
辨伪技巧。宣传人员引导群众遇到不
合格的消防产品及消防违法行为时积
极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共同营
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舒耀剑
通讯员 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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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政法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3月10日，在澄迈县福山镇综治中心
“全哥调解室”，梁某与谢某在调解协议书
上签名，曾经剑拔弩张的两家人握手言
和。

这是一起因建房越界占用公共小巷
引发的邻里积怨。澄迈县福山镇综治中
心启动多元联调机制，用法理与温情解开
邻里心结，村民长达半年的“心火”终于烟
消云散，那条被碎石占据的小巷重新恢复
通畅与整洁。

积怨 小巷被占引发邻里纠纷

澄迈县福山镇某村的梁某与谢某比
邻而居，两家共用一条小巷，这本是邻里
守望的便利通道，却因梁某建房越界成为
邻里冲突的导火索。

2025年10月，梁某翻建房屋时，将原
宅基地边界向小巷延伸了约60厘米。看
到自家出入的小巷被占用，谢某非常生
气，多次上门理论，可梁某置之不理。

多次沟通无果后，心生怨气的谢某

为了泄愤，将大量的碎石堆积在小巷内，
彻底堵死了两家的通行道路。“你不考虑
我家出入方便，我也让你家寸步难行。”
谢某的强硬态度，点燃了两家矛盾的导
火索。此后，双方从口头争吵到肢体冲
突，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荡然无存，周边
村民也深受其扰，小小的巷子成了“是非

地”。

破局 调解员走访寻“症结”

不久前，梁、谢两家再次为此发生激
烈的肢体冲突。无奈之下，谢某向福山镇
派出所报警。福山镇派出所接警后，按照
基层矛盾纠纷分流处置机制，将这起邻里
宅基地及通行纠纷派单至福山镇综治中
心。

接到派单后，福山镇综治中心指派
“全哥调解室”经验丰富的资深调解员张
太全，同时联动福山镇派出所、镇执法中
队等部门力量，组建专项联合调解组，确
保调解工作专业高效推进。

案件受理后，调解员积极联系双方当
事人，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详细了解纠
纷始末。

“我不是不讲理，是他先占用了公用
巷子，我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往通道
里堆碎石。”谢某情绪激动，对着调解员倒
苦水。“我建房只是越界了一点点，你何必
小题大做！”梁某也寸步不让。双方各执
一词，调解伊始便充满火药味。

为摸清事实，精准调处，调解组制
定了“实地核查、依法依规、情理相融”
的调解方案。调解组成员走访周边多
户居民调研了解相关情况，通过实地测
量、对照房屋规划与公用区域权属证
明，明确梁某建房确实存在越界占用公
用小巷的问题，同时谢某堆积碎石堵塞
通道，也违反了村容环境与公共通行相

关规定。

和解 情理法交融解“心结”

走访了解情况后，调解组决定采取
“先背靠背，后面对面”的调解方式，逐一
与双方沟通。

调解员先从法理层面讲清责任。随
后，调解员用“六尺巷”的故事从情理层面

暖心引导：“远亲不如近邻，抬头不见低头
见，为了一条巷子闹几个月，甚至动手冲

突，既伤感情又惹麻烦，以后日子还长，和

气才能生财。”

派出所民警结合双方肢体冲突的事

实，普及治安管理相关规定，提醒双方冲

动解决问题只会得不偿失；执法部门工作

人员现场讲解房屋建设、公共区域管理的

规范要求，多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让

双方既认清自身过错，又感受到调解的公

平与诚意。

在调解员的耐心引导下，梁某率先承

认越界建房的错误，主动提出限期整改，

恢复小巷原有界线；谢某也意识到堵路泄

愤的偏激，当场承诺立即清理碎石，保障

通行畅通。针对后续整改与日常相处细

节，调解组逐一细化约定，明确双方责任

与时限。

经过调解组数小时耐心细致的调解，

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在福山镇综治中心

“全哥调解室”签订调解协议，长达半年的

僵持与怨恨被化解。

目前，房屋违建的墙体已被拆除，堆

积的碎石已被清理完毕，昔日矛盾纷争的

小巷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与宁静。

村民越界建房引起纠纷，澄迈县福山镇综治中心多元联调

巧用“六尺巷”故事引导化解矛盾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崔晓慧 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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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陈敏）3
月16日，省委政法委机关召开全体干部大
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
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贯彻
落实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省委政法委

副书记、秘书长杨剑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全国两会是在“十五五”

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深刻阐
明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政法机关要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上来，立足政
法机关实际，深入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
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政法工作
现代化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会议要求，全省政法机关要扎实做好
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

作，以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
港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
和推进政治建设、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基
础建设、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要抓好中
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以案促改促治工
作，全面净化政法系统政治生态。

省委政法委机关全体干部，省法学会、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省委政法委机关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以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肖瀚
通讯员公文慧）近日，省一中院一涉外民
商事判决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
法院承认与执行。

据介绍，该案系海南自由贸易港第一国
际商事法庭审理的一起原告海南某公司与
被告澳大利亚某公司、澳大利亚联邦公民何

某等的合同纠纷，法院依法作出民事判决
后，原告、被告均认可法院判决未提出上
诉。判决生效后，原告于2024年7月向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申请承认与
执行海南法院判决。澳大利亚法院认为被
告已在中国自愿接受管辖，判决终局且债权
金额明确，满足普通法要件，遂依据普通法

原则作出裁定，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
该案生效判决获澳大利亚承认与执

行，为海南涉外民商事纠纷当事人实现跨
境权利救济提供了实践样本，提升了涉外
司法国际影响力。从服务对外开放层面
看，海南法院的判决在普通法国家落地执
行意味着中外市场主体在海南自贸港开

展经贸活动的司法预期更加明确，这将有
效增强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下一步，省一中院将持续深化涉外审
判能力建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不断提升涉外司法质效与国际公信力，让
中国司法裁判的权威与公信在国际上赢
得更广泛的认同。

省一中院一民商事判决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承认与执行

提升涉外司法国际影响力

新华社北京3月 16日电 新华
社受权于16日全文播发《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3
月12日分别表决通过了关于这两个
报告的决议，批准了这两个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回顾了
2025年工作，并对2026年工作作出安
排：忠诚履职，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守正创新，健全公正司法
体制机制；严管厚爱，锻造堪当重任的
新时代法院铁军。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回顾了
2025年工作，并对2026年工作作出安
排：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
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深
化做实检察为民；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
益诉讼；持续加强检察队伍建设。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田
春宇 通讯员谢芳）3月13日，由省司
法厅、团省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筑
梦公益 普法先行”普法云直播第二
期如期开讲。海南省蒲公英禁毒宣
讲团讲师、省美兰戒毒所民警王文芳
与维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万光明共同
做客直播间，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
禁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深入
解读麻精药品的双重性、新型毒品的
伪装陷阱以及公民禁毒法律责任，引
导群众筑牢禁毒防线，共建绿色无毒
自贸港。

主讲人介绍，随着海南自贸港全
岛封关运作，人员、货物、资金等要素
流动更频繁，禁毒工作面临新挑战。
今年3月1日《条例》正式施行，根据
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非

法持有毒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拘留、罚款。主
讲人呼吁广大群众自觉抵制毒品诱
惑，主动学习禁毒知识，积极参与禁
毒志愿活动，共同维护自贸港的平安
繁荣。

直播中，主讲人结合真实案例揭
示麻精药品的双重性，重点剖析了

“聪明药”“网红减肥药”“笑气”、依托
咪酯、右美沙芬等麻精药品滥用的危
害，提醒群众警惕“无害伪装”“精准
引诱”“人情绑架”三大套路，切勿因
好奇或轻信而坠入陷阱；从法律层
面，对《条例》规定的临时管制制度、
重点物资与场所管控、全链条防控体
系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措施进行了
详细解读。

2026普法云直播第二期开播

引导群众自觉抵制
毒品诱惑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麦
文耀 通讯员苏宇）近日，马村边检站
收到了某公司负责人的两面锦旗，为边
检机关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点赞致谢。

此前，该公司因船舶违规搭靠外
轮作业被马村边检站依法处罚。“罚
单”既抬高了企业运营成本，也让企业
因担心违规而束手束脚，一来二去便
影响到了港口通关效率。针对此类问
题，马村边检站在执法实践中进行情
况摸底、研究分析，发现近年来查处的
多起违规登轮、擅自搭靠等行政案件
中，接近80%并非企业主观故意，而是
因作业繁忙、疏忽大意等未及时办理
登轮、搭靠证件延期手续所致。单纯
依靠事后处罚，难以从源头防范问题，
也与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高效便利、安
全有序的口岸运行要求不相适应。

“温馨提示：您办理的船舶搭靠/

人员登轮许可即将过期失效。如您还
有搭靠/登轮需求请及时申请办理，避
免违法作业。”为积极服务自贸港封关
运作大局，马村边检站坚持管理与服
务并重、安全与便利协调，开发“边检
行政许可·云提醒”平台，构建“智惠
通”三系统联动应用机制，在行政许可
到期前7日、3日发出短信提醒，通过
系统提醒把被动监管升级为主动服
务，从源头上减少非主观故意违法违
规行为。

机制实施以来，马村边检站查处
逾期类行政案件比前期下降95%，行
政处罚金额下降97.5%，马村口岸因
证件逾期引发的违法违规案事件减
少，企业获得感和通关便利化水平显
著提升，实现了严格规范执法与优化
营商环境的有机统一，以小切口举措
服务自贸港封关运作大场景。

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马村边检站暖心精细服务获企业点赞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陈
敏 通讯员张伟伟）近日，海口中院审
结一起涉加价收取电费被罚行政争议
案。某物业公司在“转供电”过程中，
向终端用户加价收取电费，被市监部
门罚款39.5万元。某物业公司不服前
述行政处罚起诉至法院。法院经审
理，依法支持市监部门作出的处罚决
定。

某物业公司系海口市某小区的物
业服务公司，该小区业主的电费不由
电网企业直接收取，而由某物业公司
代收，简称“转供电”。

2022年1月20日，海口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秀英分局（以下简称市监局
秀英分局）到某物业公司就“转供电”
收费情况进行检查，发现某物业公司
存在未按规定标准收取电费的情况。
2022年4月20日，市监局秀英分局决

定对某物业公司立案调查。
经市监局秀英分局核查，某物业公

司于2020年1月至2021年11月期间
多收取商业用电的总额为263.77万余
元。2024年5月14日，市监局秀英分
局依据相关规定，对某物业公司作出处
罚决定，没收期限届满未予退还的违法
所得196.29万余元，罚款39.5万元。

某物业公司不服，向海口市秀英
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24年 7月
18日，秀英区政府经审查作出复议决
定，维持处罚决定。某物业公司遂提
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处罚决定和复
议决定。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
出一审行政判决，驳回某物业公司的
诉讼请求。某物业公司不服，向海口
中院提起上诉。海口中院经审理作出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口一物业公司违法加价收取电费

法院支持市监部门处罚决定

做深做实
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
新华社受权播发《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